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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执法限拆告字 (2025) 81 号

限期拆除告知和听证告知书

当事人姓名或单位名称：闽侯县鸿源贸易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林凤妹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50121761772523F

住 所：闽侯县尚干洋中村福厦公路 21KM+600M 处

经查明，你单位未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于 2015

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闽侯县尚干镇祥宏中路 43 号旁擅自

建设五处单层钢架结构建筑物，未审批建筑面积共计 2287. 26

平方米。 该建设行为未取得相关规划审批手续， 且未通过城

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， 属于无法采取改

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情形 。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
笫四十条第一款和《福建省实施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〉办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。 以上违法事实有闽侯县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档案室提供的你单位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、 福建峡辉勘测规划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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